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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補助活動計畫執行成果報告

1. 計畫名稱：中秋節活動

2. 舉辦單位：

3. 活動日期：

4. 活動地點：

5. 活動人數：

6. 活動內容：（以文字摘要敘述）

7. 活動成果：（以文字摘要敘述）

8. 活動照片：（以相片及加註說明方式展示成果）

9. 活動剪報：
￪彩色照片至少四張

￫
與
原
計
劃
書
一
致
￫



大印

理事長章製表人章

接受彰化縣政府補（捐）助經費明細表

 接受補助團體名稱：彰化縣彰化市田中社區發展協會　　　　填表日期： 107 年 09月 30日  　補助機關 ( 單位 ) ：彰化縣政府    單位：元

申請項目內容及執行期間 計 畫 編 列 及 執 行 情 形

活動名稱：中秋節活動 項目名稱 合計

自籌款

縣府補助款

合計

實支數

結餘

縣補助款結餘數 繳回縣庫日期

收到補助日期及金額
執行成果

簡要說明

審

核

欄

□執行成效良好　　　   □執行成效不佳

□依補助項目用途支用   □未依補助項目用途支用

□其他意見                 

製表： (接受補助團體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

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科 ( 課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 (單位 )主管：

備註：
一、「項目名稱」依申請補助計畫之經費概算填列，計畫編列時以不超過7個「項目」為原則，必要時得增列細目，惟細目不列入本表填報。
二、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個機關單位申請者，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，及向各機關單位申請補助項目及金額。
三、本表由接受補助團體於計畫結束後15日內填製2份（審核欄由補（捐）助機關單位查核勾選）1份自存，1份連同補助款結餘數送補（捐）助機關單位，受補（捐）助之民間團體申請支付款項時，應本誠信原則所
提出支出憑證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，應負相關責任。
四、留存受補  (  捐  )  助團體之原始憑證：應妥善保存，已屆保存年限需銷毀者，應函報原補  (  捐  )  助機關單位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後再行銷燬。依人民團體法及章程改選理監事時，應將接受本府各機關單位補助未銷毀之原憑
證確實以書面方式列冊移交，以釐清責任。如有毀損、滅失等情事時，應敘明原因及處理情形，函報原補  (  捐  )  助機關單位轉請審計機關同意。如經發現未確實辦理者，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（捐）助案件或受補（捐）助
團體酌減嗣後補（捐）助款或停止補（捐）助一至五年。
五、補（捐）助機關單位應將結餘款繳回縣庫，承辦人員負責審核經費之運用，並查填審核欄。
六、本表應經機關單位主管核閱後，承辦單位併同成果報告專卷保管，至少保存3年，以備查核。

￩與概算表核定項目之名稱一致

￩不超過概算表核定項目之金額

￪名稱︑執行日期

與原計劃書一致

￬協會全名 ￬下列文字請勿更改￬



理事長章大印

民間團體向彰化縣政府暨所屬機關申領補（捐）助經費切結書

受 文 者 彰 化 縣 政 府 （ 機 關 單 位 名 稱 ）

主文

（一）茲向　貴機關（單位）申領      中秋節活動      補（捐）助經費計新臺幣壹萬陸仟捌佰元整。

（二）本項計畫未重複或以任何名義向彰化縣政府暨所屬機關申領補（捐）助經費。

（三）本項計畫已於「接受彰化縣政府補（捐）助經費明細表」列明向其他單位申請之所有補（捐）助經費。

（四）若有違前款申領情事，願無條件繳回申領補（捐）助經費。

切 結 單 位 申 領 單 位 ： 彰化縣彰化市田中社區發展協會 　    負 責 人 ：　    　（簽章）

日 期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09 月 30 日

承 辦 人 員 ：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科 長 ： 　 　 　 　 　 機 關 （ 單 位 ） 主 管 ：

￬與明細表的縣府補助金額一致￬活動名稱與原計劃書一致

￬協會全名


